
黄海水产研究所往来款项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往来款项管理，减少往来款项资金的占用，

保证资金、资产的安全和完整，结合我所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往来款项是指我所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之间因出差、提供

或购买服务、采购、提供劳务等业务所需而发生或引起的债权债务关

系，具体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和其他应

付款。 

第三条 所有往来款项业务均须由我所正式职工经手办理。经办

人为往来款项的责任人，负责往来款项的办理、报账、清偿，批签人

负领导责任。 

第四条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和其他应

付款的具体内容： 

1、应收账款包括我所与其他单位之间因开展业务活动或按合同

规定应收取其他单位的款项； 

2、预付账款包括按合同规定预付的设备款、外拨经费等所有先

付款、后结账的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各种款项； 

3、其他应收款包括出差借款、周转金借款、应向职工收取的各

种垫付款项和采购货物借款等所有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应收

及暂付款项； 

4、应付账款是指购买物资和服务等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按合



同应付的款项； 

5、其他应付款包括党费、团费、工会经费等各种代管款项和质

保金等应付而尚未支付的各种款项以及押金等已经收到但尚未结算

的有关款项。 

第五条 因购置进口仪器设备发生的预付款、申请专利和版面费

借款，经办人应在3个月时间内办理结算，确有特殊情况的，应提供

书面申请，结算时间可放宽至6个月。 

第六条 向项目计划任务书中指定的协作单位外拨课题经费并以

对方开具的普通收据或银行到账单复印件（加盖财务章）入账的，往

来款项管理员应于每年的12月初及时告知经办人在12月20日前及时

索取经费支出决算报销冲账，直至拨出经费用完为止。经办人逾期未

索取经费支出决算报销冲账的，财务应对该经办人和相应的课题停止

办理外拨经费业务。 

向非协作单位拨款的，原则上不予办理预付或借款。确有特殊情

况需要预付或借款的，经办人应在付款发生后1个月内办理报账手续，

逾期未办的，往来款项管理员应予以告知。告知后超过2个月仍未办

理报账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对经办人和相应的课题停止办理外拨经

费。 

第七条 职工的差旅费借款，经办人须在出差任务完成后1个月内

办理差旅费报销手续，逾期未办的，往来款项管理员应予以告知。告

知后超过2个月仍未办理报销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财条处应直接从

经办人的工资中扣还。 



第八条 采购货物借款，经办人须在采购任务完成后1个月内办理

报销手续，逾期未办的，往来款项管理员应予以告知。告知后超过2

个月仍未办理报销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财条处应直接从经办人的工

资中扣还。 

第九条 对于采购业务和购买服务，经办人及财务应尽可能做到

不预付、不借款、少借款，力争做到先取得发票并办理有关报销手续

后付款。 

第十条 对于周转金借款，应严格限定范围并实行定额管理。周

转金借款由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条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由分管财务

所领导签批。周转金借款使用部门应指定经办人，经办人应于每年12

月30日前结清，往来款项管理员应予以告知及时督促收回。次年重新

办理借用手续。 

经办人未能在年底规定时间内结清周转金借款的，财务条件处应

在下一年度对其所在部门停止办理周转金借款。超过2个月仍未结清

且无正当理由的，财条处应从部门第一责任人和经办人的工资中扣

还。 

第十一条 对于召开会议和培训会发生的预付款或借款，经办人

须在会议结束后1个月内办理报账手续，逾期未办的，往来款项管理

员应予以告知。告知后超过2个月仍未办理报账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

财条处应从经办人的工资中扣还。 

第十一条 同一经办人，如有遗留的往来款项尚未结清，原则上

不予办理新的借款。 



第十二条 往来款项要做到时时催，月月结，年年清，无特殊情

况的，不得跨年度结算。 

第十三条 往来款项管理员及经办人应及时做好往来款项联系查

对。对于逾期未办的往来款项，往来款项管理员应书面通知经办人且

在所内予以公布，并通知制单和出纳人员对经办人停止办理新的借款

或付款。达到扣款条件的，往来款项管理员应制定工资扣款建议书，

经部门负责人、人事处和分管所领导批准后，书面通知工资核算人员

扣款。 

第十五条 各部门及经办人应按合同规定或实际情况及时结清各

类应付款项，如质保金、工程款等，不得无故拒付、推迟支付。 

第十六条 每年年终，往来款项管理员应清理所有往来款项，并

予以公布。对久催未报的往来款项提出处理意见报所领导批准后清

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经所长批准后执行，解释权归财务条件处。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